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疗可回收物集中处置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
为积极响应政府关于绿色、低碳、环保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区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政府有关垃圾分类减排、固体废物处置工作指引和相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一、服务内容

1.乙方受甲方委托承包甲方可回收物的收集、处置。对医院日常诊疗活动中产生的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玻璃输液瓶、AB胶桶及其他可回收物进行回收。

2.乙方为甲方统一处理可回收物,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制度、工作指引等。
三、合同金额
4、 承包服务范围：

1.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106号）；2. 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123号）；3.广东省人民医院血透及生殖中心（越秀区白云路18号）。
五、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  】年，即【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六、可回收物种类及收购单价
	序号
	种类
	重量(估算数)
	报价
	金额（元）
	可回收物清运要求

	1
	纸皮/纸箱/书纸等
	约120000公斤/两年
	元/公斤
	
	每天清运一次

	2
	塑料（胶瓶、胶盆桶等）
	约4000公斤/两年
	元/公斤
	
	每天清运一次

	3
	AB胶桶（10L /个）
	约2000个/两年
	元/个
	
	每天清运一次

	4
	未污染塑料输液袋(瓶)
	约90000公斤/两年
	元/公斤
	
	每两天清运一次

	5
	未污染医用玻璃瓶
	约250000公斤/两年
	元/公斤
	
	每两天清运一次

	6
	废床垫
	约800张/两年
	元/张
	
	每两周清运一次

	合计
	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整。
	元
	


注：医疗可回收物的种类和产生量预估是甲方根据往年产废统计数据，以上数量/重量仅供参考，不作任何承诺；结算时是按乙方实际回收数量/重量结算费用。
七、可回收物收集和暂存管理要求
（一）乙方到甲方指定的废物暂存处，对回收的物品进行分类及整理后进行收运，必须保证场地卫生整洁，防火安全，并服从甲方的管理。

（二）乙方自备收集可回收物所需的物料：装输液袋（瓶）的垃圾袋/麻袋、平板车、磅秤、纸张破碎机等。

（三）甲方提供一间可回收物暂存仓，乙方收集的可回收物必须分类、分区放置，标识清晰，并做好防火、防病媒生物孳生等安全管理措施。
八、可回收物清运频次要求
乙方按甲方的收运要求院本部的纸皮垃圾每天收运一次，可回收输液瓶和输液袋至少每2天收运一次。甲方提出可回收物收运需求后，乙方需在24小时内响应。清运可回收物过程中，甲方和乙方当面过称称重，双方人员在《环保服务单》签名确认（保证没有混入医疗废物，双方责任清晰）。清运结束后，乙方需清洁场地后方能离开。甲方如有重点政务接待、各项检查等应急任务，乙方应积极配合，并在12小时内进行应急响应。

九、结算方式

每季结算。乙方每月8号前向甲方提供已签名确认的《环保服务单》证明可回收物数量和流向、月统计报表上交甲方复核；乙方根据医疗可回收物的实际回收重量，分别乘以单价，按季度结算支付给甲方。
十、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及义务
(1) 甲方协助乙方开展日常工作，协助乙方熟悉医院环境、管理规定。

(2) 甲方安排物业/保洁公司协助将各科输液瓶和输液袋等可回收物院内转运至指定暂存点。纸皮类可回收物由乙方派驻点人员负责院内收运。
(3)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可回收物再生过程及管理进行监督。
(4) 甲方应严格管理，不得将医疗废物（如：针头、一次性输液管、注射器、吸氧管、雾化器、棉签、血袋、尿袋、便盘、医疗废物包装袋、瓶类（塑料、玻璃）等）、营养输液袋、传染病区使用、肿瘤化疗药物、麻醉类药品、精神科类药品、易制毒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的输液瓶袋、生活垃圾和不可回收物混放入本合同约定的医疗可回收物塑料输液瓶（袋）、玻璃输液瓶中。如出现上述物品混放情况，甲方有义务进行重新分类，乙方有权利拒绝回收。

(5) 甲方应严格将医疗可回收物塑料输液瓶（袋）、玻璃输液瓶分类收集并放置于暂存间。如出现上述物品混放情况，甲方有义务进行重新分类，
（二）乙方责任及义务

(1) 乙方承诺具有合法合规的资质回收处置未被污染的使用后的输液瓶（袋）。
(2) 若乙方超过 2 次以上不能按合同约定要求进行可回收物收运工作，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并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3) 对于回收未被污染的使用后的输液袋（瓶）、废塑料AB胶桶的再生处理，再生产产品不得用于原用途，以不危害人体健康为原则，禁止用于食品和医疗卫生用品行业。再生产品的用途限于：医疗废物包装袋、周转箱；汽车工业零配件；塑料地毯、地胶；工业用具包装盒等符合相关规范的产品及用途。如乙方存在违约情况或违规不按要求生产再生产品，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并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4) 废药纸盒 （经乙方在甲方现场毁形后）、废药品说明书等销售给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利用机构，保留流向单据，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应当包括可回收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登记资料至少保存3年。决不能销售给无资质的机构或个人，杜绝产生社会危害。乙方保证可回收物品去向可追溯，如果违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5) 乙方保证不回收甲方的医疗废物（被体液、血液、分泌物和排泄物污染的注射器、针头、棉签、输液管、血袋、尿袋、医疗废物包装袋等）和不可回收物。
(6) 乙方承诺废药纸盒、尿盆尿壶等物品须经乙方在甲方现场毁形后再运走处理。
(7) 乙方必须按时办理季度结算工作。
(8) 乙方需委派至少2名工作人员到场提供服务，工作人员要穿工作服、佩戴工作证，遵守医院管理规定，文明有礼，安全作业。

(9) 乙方的工作人员必需遵守甲方的相关管理制度，因违反甲方相关管理制度而造成影响及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涉及到违法行为的，甲方有权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0) 甲方如有重点政务接待、各项检查等应急任务，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迎检工作，并在24小时内进行应急响应。

(11) 清运可回收物过程中，甲方和乙方当面过称称重，双方人员在《环保服务单》签名确认（保证没有混入医疗废物，双方责任清晰）。清运结束后，乙方需清洁场地后方能离开。

(12) 乙方在可回收医疗物品回收、分类、包装、运输、无害化处理处置等过程中，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环保要求和标准。如乙方有违反相关污染防治要求或在回收利用过程中发生的废水、废气、环境噪音等排放不达标，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13) 乙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收集未被污染的使用后的输液袋（瓶）、废塑料AB胶桶，在乙方工厂范围内进行破碎，并承担其破碎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责任。

(14) 乙方不得把未粉碎的处方纸及甲方要求粉碎而未粉碎的重要文件运出院外，乙方收集时必须严格检查，严禁未粉碎的处方和重要文件外流。
(15) 乙方承诺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医疗机构关于病人信息保密的规定，对收运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患者所有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不以任何形式泄露给未经授权的第三方。
(16) 乙方收运甲方可回收物时不得超载运输，运输途中不得飘洒污染，影响市容环境卫生，严禁乱排乱放。如有违反，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纠纷由乙方承担并负责解决，与甲方无关。
(17) 在服务期内，乙方必须对派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禁止违规吸烟、用电、动火等，严防安全事件发生，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范围内发生事故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18) 乙方承诺免费增值服务：1.处置甲方的报废床垫，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要求交由符合资质的公司处理；2.清理甲方小件设备外包装木箱及碎杂材；3.由甲方指定区域暂存可收回物，乙方负责搭建遮围档板。
十一、服务考评 

（1） 乙方没有按甲方规定的频次落实收运的，第一次扣罚500元，第二次扣罚1000元，第三次扣罚2000元，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2） 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范围内发生事故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乙方工作人员在可回收圾暂存间抽烟或明火作业等违反消防安全行为的，第一次扣罚500元，第二次扣罚1000元，第三次扣罚2000元，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十二、履约保证金

     乙方需在合同期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缴纳（合同金额的3%）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以转账的形式交甲方。合同期满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无息退还。若合同履行期间，出现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单方面解除合同的，甲方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十三、合同解除及补充

（一）乙方不执行合同相关要求及约定，对可回收物进行违法再生处理或被行政执法部门（如环保部门、食药监部门、工商部门等）查处通报或取消经营资质，甲方有权单方取消合同，乙方需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二）甲方或乙方违约，无故不执行合同约定事项，单方可终止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三）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本合同未尽事项，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可签订补充合同。
（五）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甲方单位(盖章)：广东省人民医院　　　乙方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或负责人签字）： 　　　　　 法定代表(或负责人签字）：　　　　
地　址：广州市中山二路106号　　　 地　址：　　　　　
电　　话：  83827812-20289         电　 话：

邮　　编：510080 　　              邮　　编：
开户银行： 广州市工商银行白云支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3602004409001385770   帐　　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